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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难点及问题浅析

湖北省襄樊市计生委 陈长彬 邓建明

随着《行政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和计划生育工作

的深入开展，加强计划生育的法制建设，依法管理计

划生育已成为计生工作的重点和要求。总的看来，当

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发展的态势是好的，绝大

部分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能依法办

事，较好地处理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行政争议。但同时

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难点和

问题．影响了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效能，阻碍了计生

工作的顺利开展。对这些不可回避的难点和问题。有

必要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当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难点

(一)执法依据不全面，遇到实际问题无法及时

解决。计划生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改革

开放搞活；在计划生育的具体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

或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及时解决，但现行的

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却无法予以调整或未作明确的规

定，这给计生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增加了难度。使

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难以开展。如《湖北省计划生

育条例》从夫妻户口的性质上规定了可以生育第二

个孩子的条件，但没有从地域范围上规定生育第二

个孩子的条件。有些夫妻是跨省份或不同民族，而各

省或不同民族的生育政策又不尽相同，有些夫妻一

方按其所在省份或民族的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孩

子，而另一方按其所在地或民族的规定又不能生育

第二个孩子。计生部门在审批处理这类依据上没有

明确规定的问题时，往往采取一级请示一级的方式，

希求上级主管部门能够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上级

主管部门同下级一样由于无依据也不敢自作主张，

随便答复。怕万一答复错误，责任担当不起。于是出

现了一个问题从下请示到上，又从上转到下，转去转

来仍然无答案，或者一拖再拖，迟迟不能解决，其结

果使计划生育的行政执法活动不能顺利开展。

(二)执法依据操作性不强，具体落实起来难度

大。许多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法律规范，但

往往过于粗略，存在规定不具体。不明确，法律责任

不清，缺乏程序性规定等问题，不便于操作。如《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中从实体上规定了各有关

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应尽的职责．但在

程序上如何使这些部门的职责得到落实没有明确规

定，形成了政策要求与落实措施相脱节。又如《湖北

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对计划外生育多胎或借外出

之机逃避计划生育的加重处罚．加重的部分不应超

过应征收部分的一倍，这个规定看起来很简单。但真

正落实起来加重幅度难以掌握．各地处理标准悬殊。

在实际工作中处理这种问题住住出现畸轻畸重的现

象，给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

(三)执法侬据软弱无力，执行起来效果不佳。由

于法律没有赋予计生部门一定的行政强制权利，对

于那些经做大量思想工作而拒不落实节育或补救措

施的对象。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经济处罚。而经济处

罚对于那些富裕的超生户来说不伤皮毛．有时眼巴

巴地看着超生对象一手交罚款．一边生孩子。对于那

些贫困户来说也不起作用，出现了富的不怕罚．穷的

罚不怕的现象。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处罚措旌不仅

达不到控制超生的最终目的，反而容易引起部分人

攀比超生，人为增加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工作量。

(四)执法的保障手段不完备，影响了行政执法

活动的正常开展。当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之所

以难以正常顺利开展，除了因落实执法的实体手段

和程序手段不完备外，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保障手

段也不完备。如计生干部人员少，队伍不稳定，资金

短缺，执法装备简陋等。这些保障手段的不完备，客

观上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阻碍了计划生育行政

执法的正常开展。

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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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法不依。其主要表现是某些计划生育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过程中以

言代法，以权代法，张Iml政策或按乡规民约处理问

题。

(--)执法不严。表现在执法时畸轻畸重。畸轻时

消极执法，思想上缺乏主动精神，处理上避重就轻，

程序上化繁为筒；畸重时执法违法，以权压法：滥施

处罚，以罚代法。

(三)违法不纠。主要是指部分领导干部利用职

权干扰行政执法，存在关系网，说情风。一些人为了

个人，小团体利益，视法律为儿戏，千方百计钻空子，

找门路，导致计生部门不能进行正常的执法活动，使

应该采取的执法措施不能实施，应该制裁的未能制

裁。

(四)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或方式不当，造成行

政执法过程中的知法犯法，执法违法。如有少数计生

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人为缓解和掩盖矛盾，“怕”

字当头，一怕当被告，二怕,'4-I庭，三怕败诉，于是采取

一些非法措施阻挠一批行政管理相对人上诉，如不

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起诉权或起诉期限．有些计生

部门上下级之间互相袒护，认为计划生育行政纠纷

是本系统内部的事，张扬出去对自己工作不利，于是

采取不受理行政复议的办法，让当事人无法提起诉

讼，或采取其他处理方式掩盖。避免事态扩大。另外

有些计生部门习惯于采取声势浩大的集体活动或大

运动来突击抓计划生育，特别是在强行征收计划生

育费时，大盏帽开路，大队人马出击，整体联动，声势

浩大。而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违法和滥施处罚是最容

易出现的。作为执法对象，面对这种逼人的形势。明

知道执法主体行为不当，也只有听之任之，接受处

罚，这种突出性的工作方法和集体性的大运动实质

上成了行政违法的保护伞。

曼、产生上述碓点和问焉的原因及对策

造成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难，问题多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除了历史原因外，更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的

因素影响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正常开展。

一是公民的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由于

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制约了人们思想文化

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具体执行法律政策的部分基层

计生干部，文化索质偏低，对政策的理解不全面，掌

握不准确，在具体执行时也就会产生偏差，出现矛

盾。同时。目前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与法制建

设的社会实践有一定的距离，人们还习惯于“人治”

的管理方式，行事往往依人不依法，故在计划生育行

·24·

政执法活动中经常出现有法不依，主观臆断和长官

意志的现象。

．
二是宣传教育不力，人们对计生政策法规和其

他法律知识了解甚少。有些人不知道依法行事，而一

旦违法受处理时自认为是行政机关有意找麻烦，故

此对处罚不服，采用软抵硬抗的方式，拒绝落实处

罚。还有一些人明知道对自己处罚不公，但不知道如

何打官司，或者上访时找不准可以受理案件的单位

和部门。

三是思想认识障碍，法制观念淡薄。有些人认为

生孩子是自己私人的事i生多生少由自己负担，并不

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生多并不违法，周围的人对此也

抱同样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超生者受处罚后并不

像其他违法行为那样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相反还

得到很多人的宽容和同情。还有些人明哲保身的思

想严重，恪守民不告官的陈旧观念，认为胳膊扭不过

大腿，所以采取舍财免灾的方式接受不合法的处罚，

以求得生活的安定。

由上可见，解决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的难点和

问题，除了最根本的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一

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外，当前

还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尽快完善计划生育立法。对不配套不完备

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要迅速补充完善；对操作性不

强，法律责任不明确的耍制定具体的程序性的落实

细则。要使每一项行政执法活动，每一个执法环节尽

量做到依法有据，使计划生育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

员能充分运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手段认真执

法。

(二)强化法制观念，坚持依法办事。要通过各种

途径和方式经常性开展对公民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

的宣传和法制教育，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使公民自

觉地依法办事。

(三)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健全内部管理

机制，防止执法违法现象发生。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

培训教育，实行岗前培训，对培训者要进行考核，不

合格者不能上岗，同时要健全计划生育机关内部管

理制度，对执法者自身违法、违纪的问题要从严惩

处。

(四)加强行政执法检查，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要

采取经常性和非经常性的方式对计划生育行政执法

‘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计划生育行

政执法要接受法律、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只有这样．

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才能真正地依法顺利开展下去。


